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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科云网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28 

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2 月 1

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海淀法院”）邮寄来的《传票》、《应

诉通知书》等相关法律文书，根据上述文件，承德南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承德南江”）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海淀法院起诉公司。 

二、本案诉讼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案有关当事人 

（1）原告：承德南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河北省承德县甲山镇丁杖子村 

（2）第一被告：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 1 号 2 号楼 3 层 

（3）第二被告：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大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科巷 6 号 

2、本案原告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

原告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和 2014 年 3 月 4 日与第一被告签订了《长期

战略合作协议》和《<长期战略合作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就原告向第一被告长期

供应农产品事宜达成了协议。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：“结算金额不足 1,000 万

元的，各方同意采取年付的货款结算方式，即甲方（第一被告）应于每 12 个月

期满后次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前（首次付款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，以此

类推），结清该期间应付给丙方（原告）的所有货款。” 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照约定自 2013 年 12 月起向第一被告陆续供应农产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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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被告全资子公司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（第二被告）负责实际接收货物，

并向原告履行了部分货款的支付义务。由于两被告长期拖欠货款，原告至 2015

年 3 月起不再向甲方供应农产品。截止到原告起诉时，两被告共计拖欠原告货款

人民币 2,318,547.40 元。 

3、本案原告诉讼请求 

（1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 2,318,547.40 元。 

（2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迟延支付货款的利息，自 2015 年 1

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。 

（3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的情况如下： 

序

序

号 

原告/申请执行人 
被告/被申请执行

人 
传票时间 案号 事由 标的金额 目前进展 

1 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 
赵德福 2015.9.29 

（2015）海执字

第 14492 号 
借款未归还 

15 万元及

相关利息 
执行中 

2 
北京佳俊杰海运食

品有限公司 

北京湘鄂情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西

单餐饮分公司 

2015.11.24 

（2015）西民

（商）初字第

33690 号 

买卖合同纠

纷 
37.77 万元 

已达成和

解，分期付

款 

3 
北京惠通正德商贸

有限公司 

北京湘鄂情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西

单餐饮分公司 

2016.1 
（2016）京 0102

民初 710 号 

买卖合同纠

纷 
16 万元 

已达成和

解，分期付

款 

4 
北京赣瑞空调制冷

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

中科云网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 
2016.2.24 

（2015）海民

（商）初字第

45918 号 

承揽合同纠

纷 

66.98 万元

及相关利息 
未结案 

5 

北京新发地云端农

业科技有限责任公

司 

北京湘鄂情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西

单餐饮分公司 

2016.8.5 
（2016）京 0102

民初 22018 号 

买卖合同纠

纷 
9.3 万元 

已达成和

解，分期付

款 

6 
北京市第五肉类联

合加工厂 

中科云网科技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 
2016.11.1 - 

追加公司为

被执行人 

246.33 万

元及相关利

息 

将于 2016

年 12 月 26

日召开追

加为被执

行人的听

证会 

备注： 

1、北京赣瑞空调制冷设备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赣瑞空调”）因承揽合同纠纷起

诉公司，主要系：为了设立原子公司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湘鄂情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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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”，于 2013 年 5 月停业，并于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剥离出上市公司），公司于 2011

年 10 月 21 日与赣瑞空调签订《通风空调安装合同》，赣瑞空调负责湘鄂情海口店的空调安

装与调试。 

2、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（以下简称“第五肉联厂”）因供货合同纠纷事由起诉

原子公司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贸湘鄂情”，已于 2015 年底重大资产重

组中剥离出上市公司），双方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达成和解，法院依法制作《民事调解书》

[（2015）大民（商）初字第 9149 号]，后因工贸湘鄂情未能按照和解协议支付货款，第五

肉联厂以公司对原子公司工贸湘鄂情出资不实为由，追加公司为被执行人，公司将于 2016

年 12 月 26 日参加本次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听证会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 

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案将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，公司将与另一被告保持

沟通，明确相关权利义务，积极应对本次诉讼。公司暂时无法预计本次公告的诉

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，最终财务数据将以公司经审计后的财务报

表为准。 

公司将根据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！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应诉通知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

 

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




